共青团昆明市委文件
★

共青团昆明市委关于青年创业兴乡工作
购买服务计划的公示
各意向承接方：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昆政办〔2016〕34号）以及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0年昆明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昆财综〔2020〕33号）文件精神，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支持青年创业兴乡三年行动（2024—2026年）〉的通知》要求，服务青年创新创业，共青团昆明市委拟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机构协助完成昆明市共青团系统扶持青年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班培训工作。

现已拟制完成购买服务计划书，特进行公示并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请各意向承接方积极参与。

共青团昆明市委关于购买服务青年创业

兴乡工作的计划
一、项目名称

共青团昆明市委服务青年创业兴乡
二、购买主体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昆明市委员会

三、项目概况
（一）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

一是积极开展春城创新创业活动。开展“青耘中国”专场活动5场次。开展青年创新创业活动不少于5场次，围绕青年小店榜样计划等项目定期举办项目路演活动。二是夯实基础构筑青创服务平台。探索建设“昆明市青年创新创业中心”及线上服务平台，开展青年创业相关培训活动不少于2场次。三是深化培训支持赋能素养成长。吸纳青年创新创业导师团不少于60人，打造“青春昆明创业学院”培训品牌，开发系列课程。四是全面宣传推广营造青创氛围。组织乡村振兴青年典型开展宣讲不少于5场次。策划制作昆明青年创新创业系列宣传产品。

（二）本项目实施目的和意义

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在服务青年成长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有效激发全市青年创新创业潜能，营造浓厚“双创”氛围，为昆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制定本工作方案。

四、预算资金

（一）项目预算金额：10万元

（二）资金来源：加强和改进共青团自身建设专项经费
五、承接标准

承接活动的第三方，应具备专业资质，有承接过类似项目的经验，如城市形象宣传、大型活动策划、公共空间设计等，能提供过往成功案例作为参考；拥有专业的策划、设计、执行团队，团队成员应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创新思维，能根据城市特色和青年发展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拥有稳定的供应商网络，能确保物料采购、制作、安装等环节的质量和效率。

六、目标要求

承接主体应当按与购买主体签订的服务协议要求，认真组织相关工作，确保相关工作的实施。

七、资金支付方式

按照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内容支付服务费用。

八、项目联系方式

姓名：李宣达   联系电话：15887195300
共青团昆明市委

                    2025年11月4日

